
2026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章程

一、院校全称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二、就读校址

嘉定校区（校本部）：上海市嘉定区外冈冈峰公路 68 号

青浦校区：上海市青浦区华新新凤北路 565 号
2026 级餐饮智能管理、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空中乘务、护理、
大数据与会计（助理会计师、涉外会计）、电子商务、国际商务（跨
境电商）、会展策划与管理、餐饮智能管理（中马合作）、酒店管
理与数字化运营（中马合作）专业在青浦校区就读，其余专业在嘉
定校区就读。

三、招生层次 ☑ 专科（高等职业学院）□ 专科（高等专科学校）

四、办学类型 □公办普通高等学校 ☑民办普通高等学校

五、颁发
学 历 证
书 的 院
校 名 称
及 证 书
种类

院 校名
称

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证 书种
类

修学期满，符合毕业要求，颁发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专科毕业
证书

六、院校招生管理
机构

本校招生委员会是本校招生工作的最高决策机构，统一领导学校招
生工作；招生就业办公室是本校组织和实施招生工作的常设机构，
负责学校招生日常工作；本校招生监察小组是本校招生工作纪检监
察机构，负责全过程监督学校招生工作。

七、招生计划及说
明

2026 年本校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和计划为：

专
业
代
码

专业名称
校
区

学业
成绩
齐全
的应
届高
中生

学业
成绩
齐全
的应
届三
校生

其他
类别
学生

小计

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嘉
定
校
区

15 40 15 70

02 数控技术 10 18 6 34

03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10 16 6 32

04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 10 16 6 32

05 工业机器人技术 10 25 10 45

06 新能源汽车技术 15 40 15 70

07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 10 16 6 32

08 宝玉石鉴定与加工 7 20 5 32

09 物联网应用技术 6 12 7 25



10 移动互联应用技术 6 12 6 24

11
计算机应用技术（移动互联
网应用软件开发）

15 33 10 58

12 计算机网络技术 15 35 10 60

13 学前教育 10 30 10 50

14 药学 26 46 18 90

15
大数据与会计（助理会计师，
涉外会计）

青
浦
校
区

9 16 6 31

16 国际商务（跨境贸易） 6 14 5 25

17 电子商务 9 16 7 32

18 会展策划与管理 6 14 5 25

19 空中乘务 4 8 8 20

20 护理 18 50 12 80

21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4 6 5 15

22 餐饮智能管理 12 20 5 37

23 餐饮智能管理（中马合作） 5 11 4 20

24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中
马合作）

5 11 4 20

25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艺术类）
嘉
定
校
区

5 20 5 30

26 首饰设计与工艺（艺术类） 2 5 4 11

合计 250 550 200 1000

注：1. 无男女比例限制。
2. 其他类别学生是指：高中往届毕业生、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
考试成绩不全的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等职业学校（含中专、职校和
技校）往届毕业生及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水平语文、数学、英语 3
门科目考试成绩不全的中等职业学校（含中专、职校和技校）应届
毕业生等。

八、专业教学培养
使用的外语语
种

入学外语考试语种不限，入学后各专业教学培养使用的外语语种为
英语。

九、选拔对象

符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6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考试招生
报名工作的通知》（沪教委学〔2025〕47 号）和《上海市教育委员
会关于印发〈2026 年上海市部分普通高校专科层次实行依法自主招
生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沪教委学〔2026〕4 号)关于专科层次依
法自主招生报名条件规定的考生，可报考本校 2026 年专科层次依法
自主招生。

十、身体健康状况
要求

以教育部、原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有关补充规定为依据，考生须据实上报健



康状况。若隐瞒病情病史，学校将按照本校学籍管理规定中有关退
学与休学的规定执行。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第一项的六大类内容，
患有相关疾病者不予录取。
下述专业色盲考生不予录取，具体是：护理、药学、宝玉石鉴定与
加工、首饰设计与工艺、数字媒体艺术设计。

十一、测试安排

1. 免笔试、面试：

申请免笔试、面试的考生，须先填报本校志愿，再于 2026 年 3

月 7-9 日 登 录 上 海 工 商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招 生 网

（http://zhaosheng.sicp.edu.cn），点击“免笔试、面试申请入

口”在线提交免笔试申请材料，逾期不予受理。材料提交后，考生

需按要求完成缴费流程，未缴费者将视作自动放弃录取资格。“免

笔试、面试”定于 2026 年 3 月 14 日进行，具体面试时间请以 3 月

13 日本校招生网公布的面试考场安排为准。

2. 选拔测试

2026 年 3 月 21 日（星期六）上午 8:30，选拔测试开始（具体

时间及地点以准考证上注明为准）。

报考专业

考试科目

学业成
绩齐全
的应届
高中生

学业成绩
齐全的应
届三校生

其他类别学
生

普通类专业
职业适
应性测
试

素质技能
测试

统一入学测
试、素质技
能测试

艺术类专业 素描 素描
统一入学测
试、素描

十二、录取规则
一、“免笔试、面试”录取规则

（一）符合“附件一”所列任一条件的考生可申请免本校当年

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的笔试（选拔测试）考试。



（二）申请“免笔试、面试”的考生须填报本校志愿，录取人

数不超过计划数的 50%。面试在笔试（选拔测试）前进行。面试未录

取考生可继续参加笔试（选拔测试）。

（三）“免笔试、面试”总分=面试成绩（180 分）+综合素质评

价信息（20 分），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由上海市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信息管理系统统一提供。录取规则按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

优录取。

二、选拔测试录取办法

(一) 对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齐全的高中应届毕

业生，采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与职业适应性测试成

绩相结合的办法录取。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7门科目），以市教育考试

院组织的考试成绩为准。每门科目折算成绩为：合格为 100 分，不

合格为 50 分；

职业适应性测试为统一命题，满分为 300 分，包括文化基础 150

分，职业与心智 90 分，专业通识基础 60 分；

艺术类专业校考为素描，满分 100 分。

1.普通类专业

合成总分=七门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折算成绩+职业适应性测试

成绩（满分为 1000 分）

录取规则：按分数优先原则根据合成总分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

取。总分相同的考生依次比较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七门学业水平

合格性考试折算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再同分的，依次

比较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中的文化基础、职业与心智、专业通识基

础模块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满足考生第一专业录取。

征集志愿录取办法同上。

2．艺术类专业

合成总分=七门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折算成绩*0.5+校考成绩

*3.5（满分为 700 分）

录取规则：按分数优先原则根据合成总分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



取。总分相同的考生，依次比较校考成绩、七门学业水平合格性考

试折算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再同分的，依次比较思想

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技术的学业水平合

格性考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满足考生第一专业录取。

征集志愿录取办法同上。

（二）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水平语文、数学、英语 3门科

目考试成绩齐全的中等职业学校（含中专、职校和技校）应届毕业

生，采用文化素质测试成绩与职业技能测试成绩相结合的办法录取。

文化职业测试使用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水平考试语文、数学、

英语 3门科目的等级考试成绩，每门满分 70 分，共计 210 分。每门

科目的等级考试成绩以市教育考试院组织的考试成绩为准，依据《上

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水平评价

实施办法>的通知》（沪教委规〔2021〕7 号）文件要求，中职学业

水平考试科目等级与分值折算标准如下：

A+ A B+ B B- C+ C C- D+ D E

70 67 64 61 58 55 52 49 46 43 40

A+满分 70 分， E计 40 分，相邻两级之间的分差均为 3分。

职业技能测试为素质技能测试（统一命题），满分 200 分；

艺术类专业校考为素描，满分 200 分。

1.普通类专业

合成总分=三门学业水平考试等级折算成绩+素质技能测试成绩

（满分 410 分）

录取规则：按分数优先原则根据合成总分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

取。总分相同的考生依次比较素质技能测试成绩、三门学业水平考

试等级折算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再同分的则依次比较素

质技能测试科目的法律道德、信息科技、时事政治、生涯规划、心

智礼仪、团队管理模块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满足考生第

一专业录取。

征集志愿录取办法同上。

2. 艺术类专业



合成总分=三门学业水平考试等级折算成绩+校考成绩（满分 410

分）

录取规则：按分数优先原则根据合成总分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

取。总分相同的考生，依次比较校考成绩、语文、数学、英语学业

水平考试等级折算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满足考生第一专

业录取。

征集志愿录取办法同上。

（三）对高中往届毕业生、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

不全的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等职业学校（含中专、职校和技校）往

届毕业生及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水平语文、数学、英语 3门科目

考试成绩不全的中等职业学校（含中专、职校和技校）应届毕业生

等，采用统一入学测试成绩与职业技能测试成绩相结合的办法录取。

统一入学测试成绩满分 150 分；

职业技能测试为素质技能测试（统一命题），满分 200 分；艺

术类专业校考为素描，满分 200 分。

1. 普通类专业

合成总分=统一入学测试成绩+素质技能测试成绩（满分为 350

分）

录取规则：按分数优先原则根据合成总分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

取。总分相同的考生依次比较统一入学测试、素质技能测试成绩，

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再同分的则依次比较素质技能测试科目的

法律道德、信息科技、时事政治、生涯规划、心智礼仪、团队管理

模块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满足考生第一专业录取。

征集志愿录取办法同上。

2. 艺术类专业

合成总分=统一入学测试成绩+校考成绩（满分为 350 分）

录取规则：按分数优先原则根据合成总分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

取。总分相同的考生，依次比较校考成绩、统一入学测试成绩，从

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满足考生第一专业录取。

征集志愿录取办法同上。



三、艺术类专业与普通类专业不得兼报，录取后艺术类专业不

得转到普通类专业。

四、若高中全、三校全及其他类别考生中有缺额计划，按三校

全、高中全、其他类别顺序依次调整。

五、符合以下条件的考生，可获保送资格，免笔试入学：

凡在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世界技能大赛”中获奖的中国国家

代表队选手且符合上海市高考报名条件的中职毕业生，可保送至本

校相应专业。具体保送要求按《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有关高校保

送录取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20]3 号文件）

执行。
六、缺考者不予录取。

十三、收
费标准

学费标
准

机电一体化技术、数控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智能制造装备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智能网联汽车技术、计算机

网络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移动互联网应用软件开发）、移动互

联应用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宝玉石鉴定与加工、电子商务、国

际商务（跨境贸易）、大数据与会计（助理会计师、涉外会计）、

会展策划与管理、药学、学前教育为 21800 元/学年

首饰设计与工艺、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为 23800 元/学年

空中乘务、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护理为 24800 元/学年

餐饮智能管理为 26000 元/学年

餐饮智能管理（中马合作）、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中马合作）

为 30000 元/学年

（沪教委民[2015]4 号）收费标准由民办高校自主确定

住宿费
标准

嘉定校区：普通宿舍 3500 元/学年、新建智慧宿舍 6300 元/学年，

青浦校区：4000 元/学年
（沪教委民[2015]4 号）收费标准由民办高校自主确定

报名考
试费标
准

报名费 14 元/人；考试费：艺术类专业校测科目为 50 元/科、其他
科目 26 元/科。

十四、资助政策

本校认真执行国家和本市相关学生资助规定，被本校录取的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可通过“绿色通道”申请入学，入学后可按规定申请国
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
学贷款、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学校还设立品学



兼优综合奖学金、港澳知名人士及爱国侨胞唐翔千先生设立的奖、
助学金。本校承诺：确保被本校录取的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
学。

十五、监督机制及
举报电话

本校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全程接受本校招生监察小组监督。
举报电话：60675958*7255

十六、网址及联系
电话

学校官网：http://www.sicp.edu.cn

招生处（办）官网：http://zhaosheng.sicp.edu.cn/

咨询电话：59587531、59587707、60675958*1024、15618623306
官方 QQ 群：529725638

十七、其他须知

(一)春考和艺体类专业统考期间，被认定为考试作弊的考生，

其所报名参加的 2026 年专科自招成绩无效（包括但不限于普通高中

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或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等）

(二)通过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录取的考生不得参加《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26年上海市普通高校考试招生报名工作的通

知》（沪教委学〔2025〕47 号）规定的其他考试；未通过专科层次

依法自主招生录取且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可参加文件规定的其他

考试。

(三)报考本校的考生请根据教委公布的时间要求在上海招考热

线网站进行缴费（http://www.shmeea.edu.cn），完成缴费的考生

请 按 照 规 定 的 时 间 在 本 校 招 生 网 下 载 准 考 证

（http://zhaosheng.sicp.edu.cn）,考试当天请务必带好准考证和

身份证。

(四)通过专科自招录取的考生凭院校录取通知书于 8 月下旬，

前往相关区高招办或高中阶段学校等个人档案所在地提取或转递纸

质档案，并按院校的规定递送。

(五)本章程最终解释权归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所有。



附件一：2026 年“免笔试、面试”条件表（符合任何一项即可申请）

证书（奖项）类别 可报考专业名称 备注

高中（中职）阶段获得市级三等奖（含）
以上比赛奖项者（含团队奖项）

相关专业 技能类获奖证书
须与填报的第一
专业相关

高中（中职）阶段获得上海市奖学金三等
奖（含）以上奖项

所有专业

高中（中职）阶段参加志愿者服务（公益
劳动）获得区级（含）以上表彰

所有专业

高中（中职）阶段参加国防、民防相关项
目获得区级（含）以上奖项

所有专业

高中（中职）阶段研究性学习专题报告、
科技活动、创造发明项目获区级（含）以
上奖励或获得专利

所有专业

高中（中职）阶段参加过市级青少年科学
研究院组织的研究项目并取得优秀小研
究员称号

所有专业

高中（中职）阶段获得区级学科竞赛（作
文竞赛）三等奖（含）以上奖项

所有专业

高中（中职）阶段获得区级创新大赛个人
三等奖（含）以上奖项

所有专业

高中（中职）阶段获得校级（含）以上三
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或优
秀团员(学生）、优秀学生积极分子、文
明学生称号

所有专业

高中生七门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思想政
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
信息技术）成绩均合格

所有专业

三校生三门学业水平考试等级取得 1A 或
2B-或 3C-及以上

所有专业

国家三级运动员及以上称号 所有专业

创业能力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所有专业

“全国英语等级考试” PETS 二级笔试合
格

所有专业

世界技能大赛上海市选拔赛入围资格 相关专业 证书须与填报的
第一专业相关

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国家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行业等颁发的职业资格、

相关专业 证书须与填报的
第一专业相关



职业技能、专项职业能力、从业资格证书

高中（中职）阶段获得行业（协会/学会/
职教集团）颁发的三等奖（含）以上比赛
奖项者（含团队奖项）

相关专业 比赛项目须与填
报的第一专业相
关

教育部颁发的 1+X 技能证书 相关专业 证书须与填报的
第一专业相关

普通话（二级乙等）、乐器类五级、声乐
五级、舞蹈类考级五级（含）以上证书

学前教育

美术类、书法类考级五级（含）以上证书 学前教育、首饰设
计与工艺、数字媒
体艺术设计

舞蹈类考级五级（含）以上证书、武术中
段级别证书

空中乘务

三校生原毕业专业为美术类 美术类专业 应届生须由学校
教务处出具的在
读证明

PVQC 专业英文词汇能力国际认证（观光旅
运类、餐饮类）证书

餐饮智能管理、酒
店管理与数字化
运营、餐饮智能管
理（中马合作）、
酒店管理与数字
化运营（中马合
作）、空中乘务

上海市旅游行业饭店外语等级考试英语
（前厅，客房，餐饮）B级（含）以上证
书

餐饮智能管理、酒
店管理与数字化
运营、餐饮智能管
理（中马合作）、
酒店管理与数字
化运营（中马合
作）、空中乘务

未列入“免笔试、面试入学”申请条件范
围的证书及其他条件，考生可自行提出申
请并提交证明材料，由学校招生工作领导
小组综合评审决定是否符合申请条件。

相关专业


